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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757        股票简称：长江传媒       编号：临 2013- 038 

 

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．被担保人名称：湖北新华银兴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华银兴”）。 

2．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长江出版传媒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新华银兴办理1,500万元人民币银

行贷款提供担保；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新华银

兴所作的担保金额总计为0万元 (不含本次担保额；2012年11月 

16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同意湖北省新华

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新华银兴向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办理

1,500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，该笔贷款已到期归

还)。 

3．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4．对外担保累计数量：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对外担保金额总计为5520万元（含银行授信业务）。本公司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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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担保。 

5．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零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为支持新华

银兴业务发展，同意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新华银

兴向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办理1,500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业务提

供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

新华银兴：注册资本1,000万元，成立于2012年7月4日。经

营范围为：对MALL数字影院、文化产业、娱乐行业、餐饮行业的

投资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方可经营）。

截至2012年12月31日，经审计，新华银兴总资产2416.53万元，

净资产772.07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68.05%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

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现持有新华银兴60%的股份，湖

北省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持有40%股权。 

三、担保主要内容 

新华银兴因项目建设推进需要，向交通银行水果湖支行申请

办理1,500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。由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为该事项向上述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总计 5520

万元（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）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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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5520 万元。本公司无逾期担保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新华银兴提供银行贷款

担保，系新华银兴项目建设推进的需要。被担保的新华银兴为本

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

新华银兴经营正常，因此，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。此项担保

有利于缓解新华银兴资金需求，保证其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，符

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，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5]120 号文

件的规定，提供担保的有关批准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 


